
数据合规法律资讯

2024年01月18日-2024年02月04日  总第90期

深圳市律师协会数据合规法律专业委员会  编



Contents

01

最新动态

02

政策与法规

03

判例与实务



最新动态



欧洲数据保护监管机构要求进一步说明欧盟与日本就跨境数据流动问题进行谈判的原
因

内容概述：

2023年10月28日，欧盟和日本在大阪举行的七国集团（G7）贸
易部长会议期间，在“欧盟-日本高级别经济对话”上就跨境数据
流达成了协议。欧盟委员会表示，该协议将取消数据本地化要求
，使金融服务、运输、机械和电子商务等多个行业的企业受益，
使其无需繁琐且成本高昂的管理即可处理数据。

欧盟和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数字经济体之一，跨境数据流动是
两国共同努力推进社会和经济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该协议
条款一旦获得批准，将被纳入《欧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在高级别专家对话期间，欧盟和日本还重申了对基于规则的国际
贸易体系的承诺，以及制定尊重彼此价值观和监管方法的全球数
据流规则的决心。接下来欧盟还将与韩国和新加坡进行类似的谈
判。

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原文链接：

http://chinawto.mofcom.gov.cn/article/ap/p/202311/2023110
3455165.shtml



中国信通院发布《全球产业创新生态发展报告（2023年）
——数字创新高地全球图景与中国位势》

内容概述：

2024年1月16日，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
会2023年总结计划会暨2024新年沙龙”上，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简称“中国信通院”）发布《全球产业创新生态
发展报告（2023年）——数字创新高地全球图景与中国位
势》。

来源：中国通信院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E6eVI0DqtkZlH-63EKLYRw



中国信通院发布《互联网法律白皮书（2023年）》

内容概述：

2024年1月19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简称“中国
信通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举办第七届互联网法律研
讨会，发布《互联网法律白皮书（2023年）》

来源：中国通信院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Sfy0OltG0u4n1YKNDSXmqg



政策法规



国务院印发《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3－2027年）》
积极探索构建数字经济规则体系

内容概述：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浦东新区综
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3－2027年）》于 2024年 1月22
日发布。

《方案》指出，要探索构建数字经济规则体系，实行分类
分层的新型数据交易机制，依托数据交易所提升数据可信
流通能力。探索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
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推动公共数据向经营
主体有序开放。要探索数据资产管理、数字身份国际认证
等，推动数字贸易交付和结算便利化，建设数字贸易服务
平台。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探索
建立安全便利的数据流动机制，允许在符合法律法规要求
、确保安全前提下提升数据跨境流动的便利性。研究高标
准且与国际接轨的数据安全管理规则体系，创新数据监管
机制，积极探索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措施。 

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原文链接：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1/content_6927505.



贵州省发布《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实施方案》 探索制定公共数据共享开放责任清单

内容概述：

  

近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印发《贵州省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实施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25年，贵
州省的一体化数字政府基础将更为坚实，安全保障得到加强，制度规则更加协调。方案旨在提升政府
在关键领域的数字化履职能力，以更好地服务重大战略、促进高质量发展和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

府。到2035年，贵州省计划建成一个“一体协同、数智赋治、以人为贵”的现代化数字政府。

来源：贵州省人民政府

原文链接：

http://www.guizhou.gov.cn/zwgk/zwgkxgwjgd/202401/t20240108_83475860.html



判例与实务



内容概述：

互联网行业在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下，合理获取使用
个人信息，可以促进互联网行业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但应以
不损害个人利益为前提。本案就互联网平台收集、处理个人
信息应遵循的原则提出了具体评判标准，规范互联网平台对
用户数据的收集和使用行为，对厘清权利边界，促进平台经

济发展，具有较好的示范意义。

【以案说法】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该APP收集、使用王某
“地区、性别”信息，同时又允许用户随意更改和填写该信
息，其收集处理该信息不符合必要性原则。在王某重新下载
安装且未予授权的情况下，继续使用其微信好友关系不符合
正当性要求。考虑到本案审结前，该APP已删除王某个人信息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条、第一
千零三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五
条、第十五条等规定，判令某计算机公司支付王某合理支出1
万元。

来源：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原文链接：

https://www.gdcourts.gov.cn/gsxx/quanweifabu/anlihuic
ui/content/post 1388509 html

互联网行业获取使用个人信息应以不损害个人利益为前提。



算法运行错误导致个人信息不实的责任主体认定

内容概述：

2021年3月，某实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梁某在某科技公
司信用信息查询平台查询时，发现梁某的《投资任职
及风险报告》错误显示其在多家失信企业担任法定代
表人等职务，且某实业公司的《信用报告》也被错误
关联了上述信息。某科技公司辩称系由于其平台算法
对与梁某同名同姓但不同身份证号的另一主体识别错
误等原因造成。梁某、某实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某
科技公司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及维权费用等。

来源：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原文链接：

https://www.gdcourts.gov.cn/gsxx/quanweifabu/an
lihuicui/content/post_1388509.html



未经同意发送商业短信侵害个人信息权益
【以案说法】

广州互联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涉案短信由某信息公司掌
握的号码端口发出，在无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其系该
信息内容的提供者。涉案手机号码属于王某的个人信息，在王某
未曾提供该手机号码的情况下，无论某信息公司从何种渠道获取
该手机号码，均存在收集王某个人信息的行为。向王某手机号码
发送商业广告，属于个人信息使用行为。综上，某信息公司未取
得王某同意即处理其个人信息，构成对王某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五条等规定，判
决某信息公司向王某赔礼道歉，并赔偿退订短信资讯费0.1元。

来源：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原文链接：

https://www.gdcourts.gov.cn/gsxx/quanweifabu/anlihuicui/c
ontent/post_13885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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